石家庄学院学位评定委员会

告 知 书
        学院        同学：

根据《石家庄学院学士学位授予工作细则》（石院政【2012】25号）第十条“         ”相关规定，你不符合学士学位授予条件，经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研究决定：

不授予你学士学位。

根据《石家庄学院学士学位授予工作细则》（石院政【2012】25号）第十五条规定，若对上述学士学位授予决定有异议，可在学士学位授予决定公布后10日内向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书面提出复查申请，逾期将视为认可决议，学校将不再受理你的复查申请。
石家庄学院学位评定委员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学生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
签收日期：    年  月  日
注：本告知书一式三份，一份学生留存，一份二级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留存，一份交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办公室。

